
修改前后经济技术指标表变化情况

修改前经济技术指标表 修改后经济技术指标表

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变化:1).原建(构)筑物总占地面积:831.72㎡，调整后829.70㎡;原计容面积703.44㎡，调整后702.43㎡；容积率0.21，与调
整前方案一致，原建筑密度24.83%，调整后24.77%;调整后均满足规划技术要点。
2).站房:原建筑高度从室外地面算到建筑面层，是7.65m，因为2023年3月1日实施的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6855081-20223.2.1条，建筑高度
从室外地面算到建筑物女儿堵顶点，建筑高度变更为7.95m。
3)罩棚：原建筑高度从室外地面算到建筑面层，是9.40m，因为2023年3月1日实施的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55031-2022 3.2.1条，建筑高
度从室外地面算到建筑物女儿墙顶点，建筑高度变更为10.67m。

规划局项目方案调整专家评审会专家意见及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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